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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法：拟定[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文书草案 
 
适用范围条文 
 
秘书处的说明 
 
 第三工作组在其第十四届会议（2004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0 日，维也
纳）上审议了[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文书草案有关其适用范围的某些
条文（A/CN.9/572，第 83-96段）。在工作组该次讨论的基础上，由一些代表团
组成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改拟了关于文书草案适用范围的核心条文草案。非

正式起草小组将改拟后的条文草案提交了工作组（A/CN.9/572，第 105-106
段），工作组一致认为，改拟后的草案是一份良好的案文，一旦完成进一步的

审议和磋商之后将以该案文为基础进行今后关于适用范围的讨论

（A/CN.9/572，第 109 段）。本说明载有非正式起草小组提交的改拟后的条文
草案，这些草案原载于工作组第十四届会议的报告（A/CN.9/572，第 105
段），另外在所提交的每一条款之后还附有非正式起草小组所作的简短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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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适用范围条文 
 
导言 
 
1. 在第三工作组第十四届会议期间，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对芬兰、意大利、
日本、荷兰、瑞典和美国的联合案文提案进行了讨论，这些提案意在反映工作

组内就哪些种类交易应属于[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文书草案强制性适
用范围而达成的普遍协商一致（A/CN.9/572，第 89 段）。在这些讨论的基础
上，非正式起草小组向工作组第十四届会议提出了关于文书草案适用范围的一

系列新条文。现将这些新条文按其在 A/CN.9/572 第 105 段的原样转载，并在每
一条文之后附上非正式起草小组所作的简短评述。这些新条文并不涉及《远洋

班轮运输业务协定》的问题（A/CN.9/WG.III/WP.34和 A/CN.9/WG.III/WP.42），
所以将需要根据工作组在这方面的决定重新加以审议。另外，第 88 和 89 条草
案也涉及合同自由的问题，还将需要对这两条草案作进一步审查。如果以下条

款成为文书草案的一部分，显然还将需要对条文作重新编号，但在本说明中为

了提法上的方便，以下系列新条文将称作“适用范围条款草案”，而文书草案

的原有条文则将称作“条款草案”。 

“第 1条 

  “(a) “运输合同”系指承运人收取运费承诺将货物由一地运往另一地的合
同。这一承诺必须规定经由海上运输，并可以规定在海上运输之前或之后

以其他运输方式运输。[合同载有经由海上运输货物的选择办法的，只要货
物实际经由海上运输，即应视为运输合同。] 

“[(--) “班轮运输业务”系指以下海上运输业务 

㈠ 可以通过公布方式或其他方式向一般公众提供；和 

㈡ 按已公布的时间表或航期在指定港口之间定期进行。] 

  “[(--) “非班轮运输业务”系指不是班轮运输业务的任何海上运输业
务。]” 

2. 对适用范围第 1(a)条草案“运输合同”定义的评述，包括建议的“班轮运输业
务 ”和 “ 非班轮运输业务 ”的定义：适用范围第 1(a)条草案意在澄清
A/CN.9/WG.III/WP.36 第 6 段所载文书草案第 1(a)条草案中“运输合同”的定
义。该 A/CN.9/WG.III/WP.36 定义中所列入的对一截国际海运段的要求，现已在
适用范围第 2条草案提及整个运输的国际性时一并列入。适用范围第 1(a)条草案
末尾处方括号内的文字与 A/CN.9/WG.III/WP.36 第 6 段所载的第 2 条第（1 之
二）款草案基本相同。非正式起草小组内曾有人指出，方括号内的案文实属多

余，但也有一些人认为，鉴于该条文具有争议性而且已加上方括号列入

A/CN.9/WG.III/WP.36 第 6 段，所以应当保留作进一步讨论。另外，还建议“班
轮运输业务”和“非班轮运输业务”的定义列入文书草案第 1 条的定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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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澄清下面的适用范围第 3 条草案。所提出的这些定义意在作为工作组进一步
讨论的基础。 

“第 2条 

“1. 在服从于第 3至第 5条的前提下，本文书适用于[合同规定的]收货地和
[合同规定的]交货地在不同国家以及[合同规定的]装货港和[合同规定的]卸
货港在不同国家的运输合同，但需符合以下条件 

“(a) [合同规定的]收货地[或[合同规定的]装货港]位于缔约国，或 

“(b) [合同规定的]交货地[或[合同规定的]卸货港]位于缔约国，或 

“(c) [实际交货地是[合同中规定的]可选择的交货地之一并位于缔约国，或] 

“(d) 运输合同规定本文书或赋予本文书效力的任何国家的法律应管辖该合
同。 

“[提及[合同规定的]地方和港口系指运输合同中或合同细节中指明的地方
和港口。] 

“[2. 本文书的适用不考虑船舶、承运人、履约各方、托运人、收货人或任
何其他利害关系方的国籍。] ” 

3. 对适用范围第 2 条草案的评述：适用范围第 2(1)条草案规定了对整个运输
的国际性以及海运段的国际性的要求。对整个运输国际性的要求原已列入

A/CN.9/WG.III/WP.21所载文书草案的第 3.1条草案以及 A/CN.9/WG.III/WP.32所
载文书草案的第 2(1)条草案，但 A/CN.9/WG.III/WP.36 的第 2(1)条草案将其略
去 。 适 用 范 围 草 案 (a) 至 (d) 项 直 接 取 自 A/CN.9/WG.III/WP.32 和

A/CN.9/WG.III/WP.36 的第 2(1)条草案。问题仍然是例如上文所载适用范围第 2
条草案第(2)款这样的条文是否仍然必要；过去曾经一度认为确有必要，因而列
入了《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X条中。 

“第 3条 

“1. 本文书不适用于以下合同 

“(a) 在服从于第 5 条的情况下，租船合同，而不论其是否在与班轮运输业
务有关的情况下使用；和 

“(b) 在服从于第 4条的情况下，总量合同、包运合同以及规定今后分批运
送货物而不论其是否在与班轮运输业务有关的情况下使用的类似合同；和 

“(c) 在服从于第 2款的情况下，非班轮运输业务中的其他合同。 

“2. 本文书适用于非班轮运输业务中承运人据以签发运输单证或电子记录
的运输合同，该运输单证或电子记录可 

 (a) 证明承运人或履约方收到货物；和 

 (b) 证明或载有运输合同， 

但在租船合同或类似协定的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中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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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适用范围第 3条草案的评述：虽然适用范围第 2 条草案意在反映工作组
在确定文书草案适用范围时对合同规定的方法的取向（A/CN.9/572，第 89
段），但也认识到需要作进一步的澄清，对合同规定的方法加以补充。适用范

围第 3(1)条草案的意图是，避免纯合同规定的方法将造成把工作组已商定排除
在文书草案适用范围之外的交易也一并列入的局面。适用范围第 3(1)条草案(a)
项和(b)项提及班轮运输业务和非班轮运输业务，因为某些形式的租船合同（例
如箱位租用和舱位租用）以及总量合同在班轮运输业务中经常使用。适用范围

第 3(2)条草案的意图是，确保《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所涵盖的
交易将继续由文书草案管辖，以便文书草案将不会缩减目前的涵盖范围。特别

是，非班轮运输行业中签发提单的通用运输交易应继续受文书草案的管辖。

[秘书处的说明：工作组似宜考虑是否需要对适用范围第 3条草案中使用的术语
和概念，特别是对其中第 1(b)款和第 2 款作进一步的阐明。可通过在文书草案
的案文中加以阐明，或通过在所附的解释材料中关于文书草案的评注而加以阐

明。另外，作为草案的行文，将短语“但在租船合同或类似协定的各方当事人

之间的关系中不适用”放置在适用范围第 3(2)条草案的末尾处，这种行文方法
可能有问题。工作组似宜考虑是否可将这些词语的位置转移到别处，也许可挪

至该款的盖头部分作为起句，以避免在格式改变时可能造成的差错。 

“第 4条 

“合同规定今后分批运送货物的，根据第 2、第 3(1)(a)、第 3(1)(c)和第 3(2)
条中载列的规则，本文书适用于每批运货。” 

5. 对适用范围第 4条草案的评述：适用范围第 4条草案与文书草案前几稿所
载的第 2(5)条草案基本相同。 

“第 5条 

“运输单证或电子记录系根据租船合同或第 3(1)(c)条规定的合同签发的，
此种运输单证或电子记录应符合本文书的规定，而且本文书的规定适用于

该运输单证或该电子记录所证明的合同，适用从该合同管辖承运人与有资

格享有运输合同规定的权利的人之间的关系之时开始，条件是该人不是租

船人或第 3(1)(c)条所规定的合同的当事人。” 

6. 对适用范围第 5条草案的评述：适用范围第 5条草案与文书草案前几稿所
载的第 2(4)条草案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㈠按工作组商定的那样
（A/CN.9/572，第 94和 106段），适用范围的条文作了扩展，以涵盖所有运输
单证和电子记录（不仅仅是可转让的运输单证和电子记录）；㈡其中增列了一

则但书，以确保本条不适用于原已排除在文书草案效力之外的合同所涉及的直

接当事人之间。 

 
 


